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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临财农发〔2022〕99 号

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农发〔2022〕158号），经研究，

现将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你们（详

见附件 1），支出列 2022 年“21305-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

相关科目（“项级”科目根据具体实施项目确定），经济科目列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现就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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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 号）规定安排使用资金，建立

健全项目库，夯实项目前期工作，强化项目实施管理，加快资金

下达和支出进度，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强化跟踪督促，提升资金

使用效益。

二、优先支持产业发展增收。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省级衔接资金

用于相关任务的资金要继续优先支持产业发展。2022 年，用于

产业发展的省级衔接资金占比不得低于下达你地区资金总规模

的 51%。

三、支持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和脱贫人口就业增收。为深入贯

彻落实李克强总理考察云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稳住经济大盘决策部署，着力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以

保就业保民生，本次切块安排资金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纾困解

难和脱贫人口就业增收。各地应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重点通

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生产奖补激励、农产品销售

奖补等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联农带农富农产业，以及

通过发放一次性往返交通补助和劳务补助、吸纳就业奖补、安排

公益岗位、开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实施以工代赈等方式

促进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就业增收。



- 3 -

四、及时兑付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大型安置区物管费等减免补

贴。综合考虑 2019—2020 年度减免补贴资金兑付情况，采取“多

退少补”方式下达各地 2021 年度减免补贴资金。请有关州（市）

指导督促各地严格按照《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工作方

案》和《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

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加强和规范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点搬迁

贫困群众物管费等减免补贴资金管理的通知》要求和标准，尽快

完成 2021 年度减免补贴资金兑付工作，确保补贴资金尽早惠及

搬迁群众。对 2019—2020 年度未按比例兑付应由州（市）、县

（市、区）级承担减免补贴资金的，请各地多渠道抓紧筹措资金，

在 2022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兑付。

五、实行脱贫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安排给 88 个脱贫

县的资金，落实财政部等 11个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和

云南省财政厅等 11个厅局《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21〕153号）的相关规

定，分配给整合试点脱贫县的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

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整合试点工作

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资金。此次下达的资金因脱贫县涉农资金整

合需调整绩效目标的，不再考核该部分资金对应的原任务完成情

况，并按规定纳入相应部门绩效管理，请按规定备案。

六、支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此次资金分配下达已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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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任务纳入倾斜保障范围，合计下达 3 个边境

县（市）14887 万元，其中：用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资金 12437

万元。请 3 个边境县（市）做实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资

金首先用于抵边行政村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在此前提

下，再兼顾其他村，确保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目标任务完成。

七、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2022 年起，省级衔接资金纳

入直达资金管理（包括提前下达部分），请按照《财政部关于做

好 2022 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财办〔2022〕12 号）和

《云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 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

的通知》（云财预〔2022〕51 号）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各级财

政部门在向下级下达资金时，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

直达资金标识不变，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同

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

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附件：1．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表

2．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

目标表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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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表

序号 地区 总计

客观因素 政策因素

小计

其中：

小计

其中：

支持易

地扶贫

搬迁安

置点产

业发展

因素

昭通和其他

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

县脱贫人口

增收因素

易地扶

贫搬迁

安置点

以奖代

补因素

易地扶贫搬

迁进城大型

安置区水电

物业费减免

补贴因素

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实施

联农带农富农

产业和脱贫人

口（含监测帮

扶对象）就业

增收因素

现代化

边境小

康村因

素

其他巩固

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任务

因素

十九
临沧市

合计
20601 1324 19278 0 211 0 5830 12437 800

117 凤庆县 1326 215 1111 1111
118 云县 1660 226 1434 794 640
119 临翔区 990 147 843 20 823
120 永德县 955 183 772 772
121 镇康县 966 165 801 191 550 60
122 双江县 783 83 700 700
123 耿马县 647 145 502 502
124 沧源县 13274 159 13115 578 124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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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州（市）财政部门 州（市）财政局
州（市）乡村振兴

局

年度总体

目标

过渡期内在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和财力状况，合理安排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

重点。保留并调整优化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聚焦支持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适当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并逐步提高用于产业发展的比

例。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产业资金投入率 >=51%

资金支出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资金公告公示率 =100%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项目完工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0%

社会效益指标

返贫、致贫风险人口监测覆盖率 =100%

返贫、致贫风险消除人口帮扶措施

覆盖率
=100%

无规模性返贫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 >=90%

————————————————————————————
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 月 27日印发

————————————————————————————


